


 

为进一步促进博士生致远荣誉计划的开展，发挥校院的合力

育人，保障荣誉计划项目的顺利实施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1. 招生 学院根据学校下达的名额，按照致远荣誉计划学生

的遴选条件组织招生，确定本学院推荐录取名单，报校荣誉计划

委员会审定后公布。 

2. 荣誉计划奖学金 包括校内奖学金、海外联培奖学金和行

业联培奖学金，总资助年限一般不超过 5年。荣誉计划博士生在

校内学习期间，校内奖学金标准为每人每年 60000元（含国家助

学金），按月发放。荣誉计划博士生赴海外联培期间，学校保障

15000元/月（含国家助学金及其他来源资助经费）的生活津贴，

停发校内奖学金。荣誉计划博士生赴行业联培期间，继续按校内

奖学金额度发放行业联培奖学金。 

3. 校内奖学金 研究生院负责荣誉计划博士生第一学年校内

奖学金的发放；学校下达学院的自主建设经费中包含致远荣誉计

划专项经费，学院发放荣誉计划博士生第二学年起的校内奖学金。 

4. 海外联培奖学金 鼓励荣誉计划博士生申请国家留学基金

委奖学金用于赴海外联合培养。赴海外联合培养期间，学生获得

资助总额（含国家助学金、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学校专项资助）是

15000元/月。 



5. 行业联培奖学金 荣誉计划博士生赴行业联培期间的奖学

金由学院从学校下达的自主建设经费中负责按月发放。 

6. 助研津贴 为了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导师主持的科研工作，

学校支持导师对荣誉计划博士生设置一定的助研岗，发放额外的

助研津贴。 

7. 培养质控 各学院应加强培养过程管理，保障荣誉计划博

士生的培养质量。因质控考核分流退出“致远荣誉计划”，经考

核专家评估并经学院同意转为普通博士生培养的，执行普通博士

生的奖助政策。 

本规定经校荣誉计划委员会讨论通过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，

适用于所有在读致远荣誉计划博士生，自 2022年 1月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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